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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目的

确保曾经担任童工并遭遣散的儿童及未成年工的安全、健康、教育和发展，而采取所有必要的

支持行动。

2.0 应用范围

所有曾在本公司的童工及正在本公司的未成年工.

3.0 责任

3.1 人事部针对童工采取必要的支持活动。

3.2 人事部负责童工及未成年工的识别。

3.3 管理者代表确保本公司行为符合本程序规定。

3.4 员工代表代表劳动者就本程序执行情况与管理层沟通。

4.0 词语解释

4.1 童工：未满 16周岁的工人。

4.2 未成年工：年满 16周岁不满 18周岁的工人。

4.3 拯救儿童：为了保障曾经担任童工并遭遣散的儿童的安全、健康、教育和发展，而采取的所

有必要的支持和行动。

5.0 程序内容

5.1 对童工及未成年工的招聘

人事部在招聘员工时需辨识身份证明，本公司不可雇用童工或支持雇用童工的行为。

5.1.2 本公司如果误招用有童工，则给予遣散。被遣散之童工报酬全额发放。

5.1.3 遣散后之童工必须在保证健康安全的同时由本公司护送回原居住地。

5.1.4 本公司不定期检查是否聘用任何童工。

5.1.5 若发现本公司有任何不满 16周岁之雇员时，应立即通知管理者代表或人事部，停止童

工的使用并采取必要的支持行动。

5.2 未成年工的保护

5.2.1对于本公司的未成年工人，必须对其合法权益给予保护，人事部在招聘时需辨识身份证

明，如果录用则保存其身份证明复印件于其档案中，识别未成年工并通知用人部门，各

部门管理未成年工人，与成年工人实行同工同酬。

5.2.2未成年工管理应按照有关法律规定并进行注册管理，安排适当的工作。未成年工上学和

上班的时间不得超过 10小时。

5.2.3不得安排未成年工于危险、不安全或不健康的工作环境，不得从事电工、重体力工，不

得操作各种危险机器。不得使用化学药水，以保证未成年工不在危险性较大的环境中

作业。

5.2.4 不得安排未成年工从事有毒有害及国家规定的 4级劳动强度和其它禁忌从事的劳动。

5.2.5不得安排未成年工从事国家标准中第一级以上的有尘、有毒作业，第二级以上的高处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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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第三级以上的高低温作业。

5.2.6不得安排未成年工从事接触放射性物质的作业及易燃易爆的危险性作业。

5.2.7不得安排未成年工连续负重每小时超过 6次以上且每次超过 20公斤，间断每次超过 25
公斤的作业。

5.2.8不得安排未成年工工作需要长时间保持低头等强迫体位和动作频率每小时超过50次的流

水线作业。

5.2.9用人单位应按要求在安排未成年工工作岗位之前、工作满一年和年满 18周岁，距前一次

体检已超过半年的未成年工，同样需要进行每年一次规定项目之健康检查。

5.2.10未成年工健康检查按有关未成年工健康检查表列出的项目进行。

5.2.11本公司将根据未成年工体检情况安排其从事适合的劳动，对不能胜任原工作岗位的，应

根据医务部门的证明减轻劳动或安排其它工作。

5.2.12对未成年工的使用和保护实行登记制度,招收未成年工需向当地劳动部门办理相关手续

并遵照其有关规定.

5.2.13未成年工上岗前应对其进行有关的职业安全教育培训,未成年工的体检和登记由本公司

统一办理并承担相关费用。

5.2.14人事部应当对招工工作加强管理,在办理录用和备案手续时,必需严格检查应聘者的年龄,
不符合规定的,一律不给予办理。

5.3 对童工及未成年工的特别规定

5.3.1 本公司若不慎使用童工应立即将其送回原地,并承担所需费用.

5.3.2 在童工被遣送回原地前，若有患病或伤残,用人单位应当负责医治并承担由此引起的

一切费用和责任.

5.3.3 被遣送的童工确实需上学而家中又有困难者,厂方应按当地标准支付学费至 16周岁

止.以确保其能继续接受义务教育.

5.3.4 对工作中的未成年工,当其以需接受教育离职时,工厂不得以任何理由推迟办理.,并全

额发放工资,以支持未成年工继续接受教育.

6.0相关参考文件/表格及附表

6.1《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

6.2《禁止使用童工的规定》

6.3《未成年工特殊保护规定》

7.0表格

7.1员工身份证复印件


